	 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獎學金申請表 (113學年度第1學期)   113.08.01製表

	申請項目
	□一、學業優良獎學金  □四、中正獎學金             □七、金隆清寒獎學金

□二、清寒優秀獎學金　□五、陳紹楷先生清寒獎學金   □八、「慈暉獎」獎助學金
□三、研究生獎學金    □六、合作社獎學金   

	申

請

人

資

料
	姓       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 分 證 字    號
	

	
	戶籍地址
	
	電話
	

	
	通訊地址
	
	手機
	

	
	部別
	□日間部   □進修學制   □空中學院

	
	學制
	□博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四技  □二技   □五專   □二專   

	
	系   科
	
	年級班別
	  年   班
	學  號
	

	成績
	學       業
	               分
	操    行
	                 分

	審核
	系科所或

各部別審核
	證件：□已繳 □未繳齊          
資格：□合格 □不合格
成績：□合格 □不合格
	審查者：
	

	各

項

獎

學

金

申

請

要

點
	一、學業優良獎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1.大學部及專科部(日間及進修學制)之在學學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營、私人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者（但具低收入戶、僑生資格申請上述單位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

2.學業總成績80分以上、各科成績均70分以上、操行成績A等以上，且所附成績單該學期未有記過處分者。

3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，上學期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具結書。

	
	二、清寒優秀獎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1.研究所、大學部及專科部(日間及進修學制)之在學學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營、私人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者（但具低收入戶、僑生資格申請上述單位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

2.失業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者，有低收入戶、鄉里長或其他適當證明者。         

3.學業成績平均65分、操行成績A等以上，且未有記過處分者。

4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，上學期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清寒證明、清寒獎學金資料表、具結書。

	
	三、研究生獎學金：

1.申請資格為在學之研究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不包含具有專職工作身份與在職進修班之學生。金額之發放，以在學期間之第ㄧ、二學年為限。

2.本獎學金每學期核發一次，以班為單位，每班一名。
3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，上學期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具結書。

	
	四、中正獎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
1.大學部及專科部(日間及進修學制)及空中進修學院之在學學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之清寒獎學金者（但具低收入戶、僑生資格申請上述單位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

2.學業成績全年（兩學期）平均在80分以上，無不及格科目，操行成績皆在A等以上，且未受記過處分者。

3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、上學年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具結書。

	
	五、陳紹楷先生清寒獎助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
1.大學部及專科部(日間及進修學制)之在學學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等之清寒獎學金者（但具低收入戶、僑生資格申請上述單位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

2.限低收入或父母雙亡或單親且家境清寒學生。

3.如申請人數過多，以操行成績較優者為先。其操行成績相同時，以學業成績較高者為優先。

4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、清寒獎學金資料表、上學年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清寒證明、具結書、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等。

	
	六、合作社獎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1.大學部及專科部(日間及進修學制不含在職專班)在學學生(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)，且申請學期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者（低收入戶、僑生資格申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

2.申請學生前一學年學業成績每學期總平均不得低於八十分，無不及格科目；操行成績每學期A等以上，且未受記過處分者，本獎學金以全學年學業成績較優者為先。

3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、上學年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具結書。

	
	七、金隆清寒獎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1.日間部五專二年級以上(含)之在學學生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者），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民營、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者（低收入戶、僑生申請清寒獎學金者不受此限）。企管科為3名、其他科各1名。
2.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在 A 等以上，且未有記過處分者。
3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、清寒獎學金資料表、前一學年成績單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清寒證明、具結書、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等。

	
	八、「慈暉獎」獎助學金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
1.大學部二年級以上持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資格證明之在學學生(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)，且未受領校內、政府機關、公營企業、私人企業及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者。

2.前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，且各科成績均達70分以上者。操行成績在A等以上，且未有記過處分者。

3.本學年申請本項若有獲獎者，不可重複領取其他校內獎學金(第一~七項、飛鵬獎學金)，請留意。
4.受獎者須配合於本校校慶活動時公開頒發，請受獎者親自領取並全程參與活動。

5.所需文件：申請表、慈暉獎獎助學金資料表、前一學年成績單、個人匯款資料表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、具結書、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等、自傳(內容字數以800字為限)、教師或導師推薦信1份。


具 結 書

本人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獎助學金，且未受領政府機關或公營、私人企業、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金。

以上所填資料屬實,若有填寫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手  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備註：請註明本人之特殊身份（例如:低收入戶、僑生身份等）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              獎學金 個人匯款資料表
	當學期之在學證明
請至教務處網頁申請數位在學證明，或紙本在學證明亦可，黏貼於此。



	身分證正面
清晰影本黏貼處
(若額外附上父母親身分證，請用浮貼方式)

   
	身分證反面
清晰影本黏貼處

(若額外附上父母親身分證，請用浮貼方式)


	本人郵局存摺封面  影本黏貼處
請務必提供本人郵局帳戶且影印帳號數字要清晰，勿附上他人帳戶，
若無郵局帳戶，可提供本人銀行存摺影本，但務必註記是何處分行。

(若本人無帳戶或帳戶有問題，請另繳交「報告書」清楚敘明原因及簽名。請附父母親其中一人郵局帳戶，於身分證黏貼欄位上，除了貼上自己的身分證影本再另浮貼父母親的身分證影本)


2

